
個資保密切結書 

立切結書人       於學校服務期間所接觸或保

管、知悉之個人資料、相關文件應負完全保密之

責，不得將之洩漏、複製、竄改或以其他任何形

式交予任何第三者，並遵守國家相關法令如個資

法等之規範，離職後亦同；如有違誤，願負法律

上之責任。 

 

 

 

此致 

興國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市興國高級中學 

 

立切結書人: 

科別代碼: 

手機號碼: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 日 


